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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发〔2026〕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通信管理局、广播电视局、新闻出版局、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新闻出版局、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维护捐赠人、受益人和慈善组织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民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网信办对《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民发〔2016〕157号）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民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广电总局
国家新闻出版署  国家网信办
2026年3月25日


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维护捐赠人、受益人和慈善组织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开募捐平台服务，是指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为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活动或者发布公开募捐信息提供的平台服务。
提供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的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应当符合《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等规定的条件。提供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由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遵守《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的规定。
第三条 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在提供公开募捐平台服务时，应当查验慈善组织的登记证书和公开募捐资格证书，核实公开募捐方案在民政部门的备案情况，不得代为接受慈善捐赠财产。
第四条 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向慈善组织提供公开募捐平台服务应当签订协议，明确双方在公开募捐信息发布、募捐事项的真实性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发现慈善组织在开展公开募捐时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报告。
第六条 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应当记录和保存慈善组织的登记证书复印件、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复印件。
登记证书、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相关信息的保存期限为自该慈善组织通过其平台最后一次开展公开募捐之日起不少于两年；募捐记录等其他信息的保存期限为自公开募捐完成之日起不少于三年。
网络服务提供者还应当记录、保存慈善组织在其平台上发布的有关信息，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所处理信息的安全。
第七条 民政部门发现慈善组织在使用公开募捐平台服务中有违法违规行为，需要向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了解有关情况的，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应当予以配合。
第八条 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停止为慈善组织提供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的，应当提前在本平台向社会公众告知。
第九条 鼓励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为慈善组织提供公平、公正的信用评价服务，对开展公开募捐的慈善组织的信用情况客观、公正地进行采集与记录。
第十条 个人因疾病等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向社会发布求助信息时，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应当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求助人和信息发布个人负责。
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个人求助网络服务的，应当遵守《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的规定。
第十一条 民政部门依法对办理登记的慈善组织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提供的平台发布公开募捐信息、开展公开募捐的行为实施监督管理。慈善组织有违法违规情形的，由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依法查处。
第十二条 各级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网信、电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为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提供的平台服务实施监督管理，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第十三条 民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与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网信、电信等部门的信息沟通共享机制、信用信息披露机制和违法违规行为协查机制，强化协同监管。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民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网信办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2016年8月30日发布的《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民发〔2016〕157号）同时废止。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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